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户籍所在地
	

	申请资格种类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填表日期
	2018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制

填  表  说  明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是申请教师资格人员的归档材料，要求A3纸型正反印制，且必须由本人填写，字迹工整，文字规范，使用炭素笔或黑色签字笔填写，也可采用计算机正反双面打印。本表一式两份，每份表需贴与网上报名上传的同一底片的照片（近期小二寸同底正面免冠照片）；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填表说明”，并按以下要求填写：
1．工作单位：××大学（如西北大学。独立学院应填写全称，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2．户籍所在地：统一填写学校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或路街道办事处（具体由学校统一规定）
3．申请教师资格种类：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4．填表日期：根据本校工作安排据实填写
5．政治面貌：从“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应写出党派种类）、无党派民主人士、群众”中选择。
6．出生日期应与身份证相一致，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填好后应仔细核对，确保准确无误。
7．毕业学校、所学专业填写获得最高学历的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如果是通过函授或自考毕业的，应在毕业学校后注明，如陕西师范大学（函授）。毕业学校、所学专业要严格按照毕业证书内容填写，不能有出入。
8．最高学位，按下例项目选择：博士、硕士、学士、无学位；最高学历，按下列项目选择：研究生、大学本科。
9．现从事职业：教师（辅导员）
10．申请任教学科（课程）：限报1门，具体参照网络版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单机版辅助软件提供的目录，原则上应与所学专业保持一致或相近。
11．本人简历：从中学开始（不间断）填写
12．思想品德鉴定意见：最近一次考核等次（学校组织人事部门或院系党总支填写）
13．身体和健康状况：根据指定医院体检鉴定结果填写（内容必须包括有无精神病史，有无传染性疾病）
14．普通话水平：由学校填写。非免试人员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中的等级填写。
15．教师资格考试成绩：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要按岗前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内容据实填写；教师专业技能考试成绩与对应等次分别为：90分以上优秀、75—89分良好、60—74分合格，59分以下不合格。各考点学校学科评议组要按照《陕西省高校教师专业技能考试赋分表》中规定的考试项目对申请人员进行考试，并将考试结果（包括成绩和等次）填入该栏，学科评议组组长及成员分别签字或盖章。
16．教师资格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评议意见：右侧落款处加盖申请人所在学校公章；左侧加盖考点院校公章。
17．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意见：由省教育厅根据“第16条”专家委员会意见签署。
18．教师资格证书号码由各校根据省教育厅下发的号码进行填写。
19．申请人若有下列情况，应在备注栏中注明：
（1）取得过某种教师资格；（2）被撤销过教师资格；（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本表一式二份，封面及表格第一页由申请人填写，第二页由教师资格认定评议委员会和认定机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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